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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本土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試簡章  

1.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主管機關函頒有關規定。  

2. 類別及名額：  

甄選類別  缺額  授課時間  

本土語文 閩南語 
正取 1名，備取若干名 

週二下午 3節課 

週三下午 3節課 

 

3. 支援期間：113.08.30~114.06.30 

4. 報名費：免費。  

5. 報名者須具備資格：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取得合格證書者。  

6. 報名者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者依法應予以解聘：  

01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6條所訂各款情事。  

02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 7條所訂各款情形於該議決 1年至 4年期間。  

03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項各款或第 19 條第 1項第 1款情形。  

04 教師法第 15 條第 1項各款或第 19 條第 1項第 2款情形於該議決 1年至 4年期間。  

05 教師法第 18 條第 1項情形，於該終局停聘 6個月至 3年期間。  

06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或第 3項前段情形。  

07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第 1項第 2款或第 3項後段情形，於該議決 1年至 4年期間。  

7. 應繳表件： 113 年 7 月 3 日(三)09:00 至 113 年 7 月 3 日(三)11：00 採線上報名方式,將報

名表件暨相關證件掃描成一個 PDF 檔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信箱 f701@csjh.tp.edu.tw 辦理

（寄件後請來電確認 27674496 轉 701）。 

01 報名表  

02 國民身分證  

03 學經歷證件（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支援服務證明書，男性須繳交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  

04 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證之合格支援教師證書  

05 自傳(A4 不得超過 4頁)  

8. 甄選日期及方式：113 年 7 月 4 日(四)9:10-9:25 親自報到完畢，9:30 現場口試。  

9. 錄取方式：擇優錄取，惟總平均分數未達 80 分者不予錄取，必要時得從缺，當事人不得異議。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H0000045&cur=Ln&kw=%e6%95%99%e5%b8%ab%e8%a9%95%e5%af%a9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H0000045&cur=Ln&kw=%e6%95%99%e5%b8%ab%e8%a9%95%e5%af%a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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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錄取公告：113 年 7 月 5 日 16:00 前於本校網站首頁公告。   

11. 附則：  

01 錄取人員之生效起薪日期暨聘期均需依教育局規定暨核定公文辦理，每週節數倘因該學年無

學生選修該語言者則該學年不開課。以上錄取人員不得有異議。  

02 應徵者繳驗之各項證明文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負

責。  

03 支援期間如因支援原因消滅，學校得終止聘約。  

04 凡持有國外學歷證書者，需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屬實文件及教育部採認之證明文件(請附

中譯本)始得報名，並不得以切結書方式要求事後補送證明文件。  

05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致上述日程需作變更或無法辦理時，於本校網站公告。  

06 本簡章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如有補充事項隨時公布本校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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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本土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報名表 

甄選類別：□閩南語    

口試編號：       

                 
  

一、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請

貼

近

照 

性別    身分證字號    

現職    教支證書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電子郵件  
  手機    

學歷  

１.              專科學校       科        組  

２.              大學                學院            系  

３.              大學                學院            研究所  

經歷或服務

證明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１        ４        

２        ５        

３        ６        

專長或特殊表現    

二、 基本資料審核：（請將影本依序掃描送審）  

必備資料  
  

  

  

  

  

參考資料  

1  國民身分證  有(  )  無(  )  １  服務證明書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有(  )  無(  )  2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男性填) 
  

  

3  報考類科語文合格證書  有(  )  無(  )  

3  

相關證照或經歷：  

4  自傳  有(  )  無(  )  

                                        


